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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03         证券简称：乐普医疗        公告编号：2021-098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北京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乐普（北京）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蒲忠杰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2021】134 号）（以

下简称：警示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经查，你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

时，承诺处置乐普（深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资产，并补充承诺将在六个月内采

用对外转让、注销等方式完成资产处置。截至 2021 年 7 月 6 日，你公司未完成

上述承诺事项且未在到期前履行承诺变更程序。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对你公司采取出具

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蒲忠杰作为公司董事长，

对公司该违规事项负责，现对你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公司应严格遵守

资本市场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公开承诺。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对 2020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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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关于类金融业务处置的相关承诺。截止承诺到期日 2021 年 7 月 6 日，除

乐普（深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普租赁）未在原承诺期限内完成

处置外，其他承诺事项均已履行完毕。 

公司出具承诺时，乐普租赁与客户雅联百得及下属公司涉及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应收账款保理合同纠纷等均已审结，多个判决已为终审判决，乐普租赁均获

得胜诉。乐普租赁一直积极采取诉讼财产保全等措施，就已决案件视对方履行情

况采取申请强制执行措施。经公司审慎评估，预计在乐普租赁债权强制执行可完

成的情况下，公司做出自承诺出具日起六个月内处置乐普租赁的承诺。在承诺履

行过程中，公司证券部未跟进乐普租赁的处置进展。 

2021 年 7 月，公司进入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筹备阶段，在梳理公司业务

的过程中，证券部发现公司承诺事项乐普租赁股权尚未处置完毕。经与乐普租赁

诉讼律师沟通确认，得知在乐普租赁债权追偿强制执行的推进阶段，涉及的追偿

事项较做出承诺时发生了自身无法控制的涉及国家司法机构等原因的客观变化，

导致债权强制执行延缓，追偿进展远低于公司原有预期。因乐普租赁大部分债权

未追偿完毕（尚有已申请执行并在执行中的胜诉债权 6,846.32 万元以及逾期利

息、诉讼费、执行费等），给乐普租赁在原承诺期内的转让或注销带来了客观难

度，如按期强制处置乐普租赁，将直接损害公司和股东的权益。上述自身不可控

制的客观情况变化，致使乐普租赁注销或转让的处置承诺未在约定期限内执行完

毕。 

证券部在了解乐普租赁相关情况后，多次组织乐普租赁诉讼律师、公司保荐

机构及顾问律师进行协商。因乐普租赁有大量债权在强制执行阶段，债务人仍有

可供执行的财产，结合债权追索工作的最新进展，预计未来 12 个月内有大部分

债权将执行完成。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和股东利益的角度，公司建议申请延期履

行处置乐普租赁的承诺，履行期限由 2021 年 7 月 6 日延期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披露了《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相关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 

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警示函后，对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公

司相关人员将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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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则》、《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学习，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将坚定落实乐普租赁

承诺事项的履行。在延期的期限内，如有适合的受让方，公司将在确保交易价格

公允、审批程序合规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完成对乐普租赁股权的转让；如延期期

限将至，公司仍未与潜在受让方达成一致，公司只能通过注销方式处置乐普租赁

股权，最终完成承诺事项的履行。 

 

特此公告。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十日 


